
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寒假期间疫情防控情况的检查 

 

1.检查依据： 

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《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

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》、北京市教

育委员会《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（暂行）》、

《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规范》有关要求。 

2.检查标准： 

（1）做好场所出入口、教学区域等重点区域防控。 

（2）入校区均需核验健康身份、检测体温。 

（3）不在无窗户或不具备通风条件房间开展教学活动。 

（4）监测员工健康状况。 

 


